
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吴国潮、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曹路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徐晓剑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

总资产

１０４

，

５９０

，

６６８

，

７３７．１８ １０４

，

２０３

，

５８７

，

９８１．９２ ０．３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４４

，

７６７

，

２２４

，

３５７．８５ ４３

，

４７２

，

２６５

，

７４５．４４ ２．９８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

，

３９５

，

１６８

，

１６５．９０ ２

，

４２２

，

００６

，

６１９．５１ ８１．４７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收入

９

，

６４０

，

４４６

，

０２０．４９ ９

，

２４２

，

９５７

，

４５１．６７ ４．３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

，

２６８

，

５６５

，

１２３．４７ １

，

２０５

，

２８９

，

８８８．１４ ５．２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１

，

２６２

，

８２７

，

１９０．１１ １

，

１９８

，

８６３

，

０５１．６４ ５．３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８８ ３．２９

减少

０．４１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１ ０．１０ １０．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１ ０．１０ １０．００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６

，

７４１

，

９５１．３７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

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９

，

２３８

，

４７０．３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

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

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

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５

，

０９９

，

５１９．７３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２

，

４１３

，

９７０．５０

所得税影响额

－２

，

７２８

，

９９８．０８

合计

５

，

７３７

，

９３３．３６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

(

或无限售条件股东

)

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股东总数（户）

８０

，

５２２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９

，

５０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８０．３４ ９

，

５０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

无 国有法人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５９２

，

０６７

，

５８７ ５．００ ５９２

，

０６７

，

５８７

无 国家

浙江兴源投资有限公司

５０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２３ ５０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无 国有法人

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２１１

，

８０９

，

０００ １．７９ ２１１

，

８０９

，

０００

未知 国有法人

北京航天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１２３

，

７９９

，

０００ １．０５ １２３

，

７９９

，

０００

未知 其他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９７

，

７３４

，

０００ ０．８３ ９７

，

７３４

，

０００

未知 国有法人

沈建平

５

，

１８３

，

７２９ ０．０４ ０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浙江八达股份有限公司

４

，

６０７

，

２００ ０．０４ ４

，

６０７

，

２００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浙能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４

，

１１１

，

８８０ ０．０３ ４

，

１１１

，

８８０

无 境外法人

工银瑞信基金—工商银行—特定客户资

产管理

３

，

７１９

，

１５０ ０．０３ ０

未知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沈建平

５

，

１８３

，

７２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１８３

，

７２９

工银瑞信基金—工商银行—特定客户资产管理

３

，

７１９

，

１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７１９

，

１５０

欧明远

３

，

５６８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５６８

，

３００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沪深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５２４

，

００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５２４

，

００５

彭国群

３

，

１５６

，

０９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１５６

，

０９６

沈菊玲

３

，

１４１

，

７３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１４１

，

７３１

施文军

３

，

１２５

，

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１２５

，

９００

钱黎颖

２

，

９０９

，

１４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９０９

，

１４６

邹红媚

２

，

６９５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６９５

，

５００

吴宣东

２

，

４１３

，

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４１３

，

１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浙江兴源投资有限公司是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浙江兴源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浙能集团（香

港）有限公司

６０％

的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浙能富

兴燃料有限公司持有浙能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４０％

的

股权；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浙能镇海发电有限责任公

司持有浙江八达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１％

的股权。公司未

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增减比例

（

％

）

变动原因

预付款项

５２３

，

７０５

，

１７８．５２ ２５０

，

９７２

，

１０８．７８ １０８．６７

主要系燃煤采购预付款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７８

，

２８３

，

１８８．３１ ４２

，

４１６３０４．４９ ８４．５６

主要系燃煤销售预收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２０２

，

０２８

，

３５３．５０ ３８９

，

４１７

，

３８９．５８ －４８．１２

主要系未发放完毕的工资减少所致

应付利息

２８９

，

９３２

，

５０３．４８ １７４

，

９２６

，

７４５．３５ ６５．７５

主要系部分借款按年结息所致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

％

）

变动原因

所得税费用

３６８

，

４０４

，

０７８．３１ ２４５

，

１０１

，

０８５．８９ ５０．３１

主要系下属盈利企业利润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

，

３９５

，

１６８

，

１６５．９０ ２

，

４２２

，

００６

，

６１９．５１ ８１．４７

主要系售电所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4]980

号

)

核准

,

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13

日公开发行

1

亿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

每张面值人民币

100

元

,

发行总额人民币

100

亿元。根据有关规定和《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的约定

,

公司该次发行的“浙能转债”自

2015

年

4

月

13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

A

股股票。“浙能转债”的初始转股

价格为人民币

5.66

元

/

股。有关“浙能转债”的转股事宜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8

日披露的《浙江浙能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浙能转债”转股的公告》。

3.3

公司及持股

5%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背景

承诺

类型

承诺方

承诺

内容

承诺时间及期限

是

否

有

履

行

期

限

是

否

及

时

严

格

履

行

如未能

及时履

行应说

明未完

成履行

的具体

原因

如未

能及

时履

行应

说明

下一

步计

划

与重大资

产重组相

关的承诺

股 份

限售

浙能集团

自浙能电力

Ａ

股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

直接和间接持有的浙能电力本次发行

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浙能电力回

购该等股份。

浙能电力

Ａ

股股票上市

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是 是

与重大资

产重组相

关的承诺

股 份

限售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自浙能电力

Ａ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其通过换股所持有的浙能电力股份，

也不由浙能电力回购该等股份。

浙能电力

Ａ

股股票上市

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是 是

与重大资

产重组相

关的承诺

解 决

同 业

竞争

浙能集团

浙能集团承诺：（

１

）浙能集团确定浙能

电力作为浙能集团控制的火力发电业

务的唯一整合平台；（

２

）浙能集团及浙

能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包含浙能

电力及其控制的企业）现在或将来均

不会在中国境内和境外，单独或与第

三方，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或

参与任何与浙能电力及其控制的企业

目前及今后进行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

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不会

在中国境内和境外，以任何形式支持

第三方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与

浙能电力及其控制的企业目前及今后

进行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

竞争的业务或活动；亦不会在中国境

内和境外，以其他形式介入（不论直接

或间接）任何与浙能电力及其控制的

企业目前及今后进行的主营业务构成

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浙能集团及浙能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

出于投资目的而购买、持有与浙能电

力及其控制的企业的主营业务构成或

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上市公司不超过

５％

的权益，或因其他公司债权债务重

组原因使浙能集团及浙能集团控制的

其他企业持有与浙能电力及其控制的

企业的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

的其他公司不超过

５％

的权益的情形，

不适用于浙能集团的上述承诺。（

３

）如

果浙能集团及浙能集团控制的其他企

业发现任何与浙能电力及其控制的企

业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

接竞争的新业务机会，应立即书面通

知浙能电力及其控制的企业，并尽力

促使该业务机会按合理和公平的条款

和条件首先提供给浙能电力及其控制

的企业；（

４

）如浙能电力及其控制的企

业放弃前述竞争性新业务机会且浙能

集团及浙能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从事

该等与浙能电力及其控制的企业主营

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相竞

争的新业务时，浙能集团将给予浙能

电力选择权，即在适用法律及有关规

则允许的前提下，浙能电力及其控制

的企业有权随时一次性或多次向浙能

集团及浙能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收购

在上述竞争性业务中的任何股权、资

产及其他权益，或由浙能电力及其控

制的企业根据国家法律许可的方式选

择采取委托经营、租赁或承包经营等

方式拥有或控制浙能集团及浙能集团

控制的其他企业在上述竞争性业务中

的资产或业务；（

５

）对浙能集团目前控

制的与浙能电力及其控制的企业从事

类似业务但不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的

其他企业的经营活动进行协调，以避

免可能出现的同业竞争；（

６

）不利用控

股股东的地位和对浙能电力的实际控

制能力，损害浙能电力以及浙能电力

其他股东的权益；（

７

）自本承诺函出具

日起，承诺赔偿浙能电力因浙能集团

违反本承诺函作任何承诺而遭受的一

切实际损失、损害和开支。

长期有效 是 是

与重大资

产重组相

关的承诺

解 决

同 业

竞争

浙能集团

针对浙能集团目前持有宁夏发电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股权的情形，同时鉴于宁夏枣泉

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所属的枣泉电厂

２×

６００ＭＷ

工程项目尚未取得国家有关部门

的最终核准，该项目是否能最终实施尚存

在不确定性，浙能集团承诺如下：（

１

）一旦

宁夏发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属的枣泉电

厂

２×６００ＭＷ

工程项目取得国家有关部门

的最终核准，浙能集团将给予浙能电力选

择权，即在适用法律及有关证券交易所上

市规则允许的前提下，浙能电力及其控制

的企业有权随时一次性或多次向浙能集团

收购其持有的宁夏枣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

２

）如果第三方在同等条件下根据有

关法律及宁夏枣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章程

具有并且将要行使法定的优先购买权，则

在这种情况下，浙能集团及浙能集团控制

的其他企业将尽最大努力促使该第三方放

弃其法定的优先购买权；（

３

）如浙能集团违

反上述承诺，浙能集团将向浙能电力赔偿

因此而对其造成的一切实际损失、损害和

开支。

长期有效 是 是

与重大资

产重组相

关的承诺

解 决

关 联

交易

浙能集团

浙能集团承诺：（

１

）浙能集团及关联方（以

现行有效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定义为准）将尽量避免和减少与浙能电

力之间的关联交易；（

２

）浙能电力有权独

立、自主地选择交易对方，对于无法避免或

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浙能集团

及关联方将与浙能电力依法签订规范的关

联交易协议，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批

准程序；关联交易价格依照与无关联关系

的独立第三方进行相同或相似交易时的价

格确定，保证关联交易价格具有公允性；保

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履行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义务；（

３

）对于无

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

浙能集团及其他关联方将遵循市场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与浙能电力进行交易；

（

４

）浙能集团保证不要求或接受浙能电力

在任何一项市场公平交易中给予浙能集团

的条件优于第三者给予的条件；（

５

）浙能集

团保证将依照浙能电力的公司章程参加股

东大会，平等地行使相应权利，承担相应义

务，不利用控股股东地位谋取不正当利益，

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转移浙能电力的资

金、利润，保证不损害浙能电力其他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浙能集团

承诺在浙能电力股东大会对涉及浙能集团

及浙能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的有关关联交

易事项进行表决时，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

６

）若违反上述声明和保证，浙能集团将对

相关行为给浙能电力造成的损失向浙能电

力进行赔偿。

长期有效 是 是

与重大资

产重组相

关的承诺

其他 浙能集团

浙能集团承诺，如浙能电力及其下属公司

因：（

１

）正在办理权属证书的土地、房产未

能及时办理；或（

２

）无法办理相关土地、房

产权属证书；或（

３

）其他土地、房产不规范

情形，而造成浙能电力实际经济损失的，浙

能集团将给与全额补偿。对浙能电力及其

下属公司拥有的划拨土地使用权，浙能集

团同时承诺，如因该等划拨土地使用权未

能及时办理或无法办理划拨土地转出让手

续，而造成浙能电力及其下属公司实际经

济损失的，浙能集团将给予全额补偿。

长期有效 是 是

与重大资

产重组相

关的承诺

其他 浙能集团

浙能集团承诺如下：（

１

）如浙能电力因就华

东桐柏抽水蓄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担保事

宜签署的保证合同而产生任何损失或支出

任何费用，浙能集团同意将在第一时间以

现金方式等额补偿浙能电力；（

２

）鉴于浙能

电力已不再是华东桐柏抽水蓄能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股东，浙能集团已着手协调安排

由华东桐柏抽水蓄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现

股东浙江省水利水电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

继浙能电力在保证合同项下全部权利、义

务；该等安排已在积极办理中且不存在实

质法律障碍。除上述历史上遗留的保证担

保外，浙能集团保证不会再要求浙能电力

为浙能集团及关联方提供任何形式的担

保。

长期有效 是 是

与重大资

产重组相

关的承诺

其他 浙能集团

浙能集团保证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 等杜

绝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的

各项法律法规。

２０１２

年末浙能电力应收账款余额中应

收浙能集团下属浙江黄岩热电有限公司

５

年以上供煤款

４

，

５９６．３８

万元，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８

日浙江省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

（［

２０１０

］

１０

号），浙能集团、黄岩经济开发总

公司、 黄岩区电力开发公司等浙江黄岩热

电有限公司的股东， 对浙江黄岩热电有限

公司的债权应转为股权， 因此上述

４

，

５９６．３８

万元应收账款作为单项金额虽不重

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已在以

前年度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并全额计提坏账

准备。此外，

２０１２

年末浙能电力应收款余额

中还含应收浙江黄岩热电有限公司

１

年以

内款项

２

，

３９７．９６

万元、

１－２

年款项

４３４．５６

万

元。

２０１２

年末，浙能电力对浙江黄岩热电有

限公司应收账款合计

７

，

４２８．９０

万元， 占全

部应收账款余额的

１．４５％

。

浙能集团将采取一切必要之措施，督

促并协调浙江黄岩热电有限公司尽快按有

关约定向浙江浙能富兴燃料有限公司支付

上述应付款项； 如浙江黄岩热电有限公司

自浙能电力换股吸收合并浙江东南发电股

份有限公司完成之日起两年内， 仍未能支

付上述款项， 浙能集团同意向浙江浙能富

兴燃料有限公司全额补偿尚未支付的款项

及相应利息。 若因浙江黄岩热电有限公司

未按时支付导致浙能电力或浙江浙能富兴

燃料有限公司产生任何损失或支付任何额

外费用， 浙能集团同意以现金方式给与浙

能电力或浙江浙能富兴燃料有限公司以等

额补充。

除上述应收账款事项外， 浙能集团保

证不会要求浙能电力以借款、代偿债务、代

垫款项、预付投资款或者其他方式将资金、

资产和资源直接或间接地提供给浙能集团

及关联方使用， 并保证不会互相代为承担

成本和其他支出。

浙能集团及关联方发生违法占用浙能

电力资金情形且给浙能电力造成损失的，

浙能集团将对浙能电力造成的损失进行全

额赔偿。

自浙能电力换股吸收合

并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

限公司完成之日起两年

内

是 是

与重大资

产重组相

关的承诺

其他 浙能集团

浙能集团承诺将保证浙能电力人员

独立、资产独立完整、财务独立、机

构独立以及业务独立。

长期有效 是 是

与重大资

产重组相

关的承诺

其他 浙能集团

在浙能集团作为浙能电力控股股东

期间，浙能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取得

的与浙能电力主营业务相关的注册

商标（如有），均应参照《商标使用许

可合同》，在双方约定的商标使用许

可范围内，无偿许可浙能电力使用。

同时，在浙能集团合法拥有许可商

标的注册商标权期限内，浙能集团

如欲转让许可商标或拥有的与浙能

电力生产经营有关的其他注册商

标，将征得浙能电力的同意，并且保

证浙能电力有同等条件下的优先受

让权。

长期有效 是 是

与再融资

相关的承

诺

解 决

土 地

等 产

权 瑕

疵

浙能集团

鉴于浙能电力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并上市，浙能集团就浙能电力本次

可转换债发行上市所涉及的相关事

宜作出承诺：

１

、如浙能电力及其下

属公司因：（

１

）正在办理权属证书的

土地、房产未能及时办理；或（

２

）无

法办理相关土地、房产权属证书；或

（

３

）其他土地、房产不规范情形，而

造成浙能电力实际经济损失的，浙

能集团将给予全额补偿。

２

、对浙能

电力及其下属公司拥有的划拨土地

使用权，浙能集团承诺：如因该等划

拨土地使用权未能及时办理或无法

办理划拨土地转出让手续，而造成

浙能电力及其下属公司实际经济损

失的，浙能集团将给予全额补偿。

长期有效 是 是

其他承诺 其他 浙能集团

鉴于浙能集团与浙能电力签署了

《关于电厂前期项目之代为培育协

议》（以下简称“《代培协议》”），约定

由浙能集团代为浙能电力进行相关

火力发电电厂前期的项目报批或培

育工作。浙能集团就《代培协议》有

关事项作出承诺：

１

、对于《代培协

议》项下已有项目和未来项目，项目

培育成熟系指项目取得国家有关部

门的最终核准。

２

、一旦任一项目取

得国家有关部门的最终核准，浙能

集团将立即启动该项目公司股权转

让程序并将该等股权转让事项书面

通知浙能电力，浙能电力享有同等

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

３

、如果项目

的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根据有关

法律及项目公司章程具有并且将要

行使法定的优先购买权，则在这种

情况下，浙能集团及浙能集团控制

的其他企业将尽最大努力促使该等

股东放弃其法定的优先购买权。

４

、

如浙能集团违反上述承诺，浙能集

团将向浙能电力赔偿因此造成的损

失。

本承诺至发生以下情形终

止（以较早为准）：

１

、浙能

集团不再作为浙能电力的

控股股东；或

２

、浙能电力

股票终止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及任何其他国际认可的

证券交易所上市（为免疑

义，浙能电力股票因任何

原因暂时停止买卖除外）。

是 是

其他承诺 其他 浙能集团

鉴于浙能集团与中国核能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按照分别持股

５０％

的股权

比例，共同投资设立中核浙能能源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核浙能”）。

中核浙能主要从事象山金七门、龙

游核电项目及其他能源相关项目开

发等工作。目前，前述核电项目尚在

前期筹备中，相关项目是否能最终

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浙能集团为

支持浙能电力的业务发展，就中核

浙能相关事宜作出承诺：

１

、一旦中

核浙能下属任一核电项目取得国家

相关有权部门的最终批准，浙能集

团将给予浙能电力及其控制的企业

选择权，即在适用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允许

的前提下，浙能电力及其控制的企

业有权随时要求一次性或多次向浙

能集团收购所持有的中核浙能股

权。

２

、如浙能集团违反上述承诺，浙

能集团将向浙能电力赔偿因此造成

的一切实际损失、损害和开支。

本承诺至发生以下情形终

止（以较早为准）：

１

、浙能

集团不再作为浙能电力的

控股股东；或

２

、浙能电力

股票终止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及任何其他国际认可的

证券交易所上市（为免疑

义，浙能电力股票因任何

原因暂时停止买卖除外）。

是 是

其他承诺 其他 浙能集团

浙能集团就浙能电力与浙能集团控

制的浙江省能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浙能财务”）之间的

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相关事宜，承诺

如下：（

１

）浙能财务是依据《企业集

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依法设立的企业集团财务公

司，具有独立企业法人地位，以加强

企业集团资金集中管理和提高企业

集团资金使用效率为目的，为企业

集团成员单位提供财务管理服务的

非银行金融机构。（

２

）浙能财务成立

至今，其所有业务活动均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接受中国银行业

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人民银行的监管

和指导，已建立健全内部控制、财务

会计等相关制度，其依法开展业务

活动，独立运作且运作情况良好，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和要求。浙能电力在浙能财务

的相关存贷款业务具有安全性。在

后续运营过程中，浙能财务将继续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规范

运作，确保浙能电力在浙能财务的

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安全性。（

３

）根

据相关监管规定和业务开展的实际

需要，浙能电力自主决策与浙能财

务之间的存贷款等金融业务，并依

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履行内部程序，浙能集团承诺不对

浙能电力的相关决策进行干预。（

４

）

鉴于浙能电力在资产、业务、人员、

财务、机构等方面均独立于浙能集

团，浙能集团将继续充分尊重浙能

电力的经营自主权，不干预浙能电

力的日常经营运作。（

５

）如浙能电力

在浙能财务的存款资金出现兑付风

险时，浙能集团将促使浙能财务采

取积极措施进行风险自救以确保浙

能电力存款的安全性。

长期有效 是 是

其他承诺 其他

浙能集团、柯吉欣

总经理

柯吉欣先生现任控股股东浙能集团

副总经理并在浙能集团领薪，因担

任浙能电力总经理职务的需要，已

申请辞去浙能集团副总经理职务，

但是鉴于柯吉欣先生属于省管干

部，其辞职需履行省委组织部等相

关程序，故浙能集团及柯吉欣先生

承诺：上述交叉任职及在控股股东

领薪的情形，不会影响柯吉欣先生

独立履行其作为浙能电力总经理应

履行的职责；浙能集团、柯吉欣先生

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治

理的要求、国家及地方关于国有企

业高管人事任免的有关规定，在半

年内尽快消除上述交叉任职及在控

股股东领薪的情形；如上述交叉任

职及在控股股东领薪的情形未在半

年内消除，柯吉欣先生将不再担任

浙能电力总经理职务。

自柯吉欣先生担任浙能电

力总经理起半年内

是 是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国潮

日期 2015-04-27

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林天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世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周世勇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

总资产

４

，

４１５

，

２６２

，

０８７．２２ ４

，

２０５

，

６７２

，

８０４．５０ ４．９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２

，

３１２

，

３１３

，

５０１．５９ ２

，

２３５

，

７２３

，

４４１．４６ ３．４３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２８３

，

５０４

，

６９６．９５ －１２２

，

２００

，

８８７．０７ －１３２．００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收入

５２２

，

５８３

，

１５８．３３ ５５２

，

９６９

，

６２３．１１ －５．５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７６

，

５９０

，

０６０．１３ ７６

，

１２９

，

９８７．６６ ０．６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７５

，

９６１

，

７７６．６６ ６８

，

６７７

，

３２９．２７ １０．６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３．３７ ３．９２

减少

０．５５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２４７ ０．１２４０ ０．５６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２４７ ０．１２４０ ０．５６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８２６

，

０２０．８２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

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

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

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８

，

３００．０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

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

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

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

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

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

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

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

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

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６

，

６０９．５３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２０９

，

４２７．８２

合计

６２８

，

２８３．４７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

(

或无限售条件股东

)

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股东总数（户）

８

，

７０９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贵人鸟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４８４

，

３６５

，

０００ ７８．８９ ４８４

，

３６５

，

０００

质押

１１２

，

３８６

，

９００

境外法人

亿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２４

，

８８５

，

０００ ４．０５ ０

无 境外法人

贵人鸟（泉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１ １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福建省弘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５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０．８６ ５

，

２５０

，

０００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五组合

５

，

２２４

，

０３１ ０．８５ ０

未知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交

银施罗德稳健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３

，

３３０

，

８２０ ０．５４ ０

未知 未知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鑫龘一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２

，

１３３

，

７９０ ０．３５ ０

未知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

－

交银施罗德成长

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８９４

，

２９６ ０．３１ ０

未知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

实企业变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７２３

，

０７６ ０．２８ ０

未知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交

银施罗德主题优选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６３７

，

２００ ０．２７ ０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亿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２４

，

８８５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４

，

８８５

，

０００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五组合

５

，

２２４

，

０３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２２４

，

０３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交银施罗德稳健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３３０

，

８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３３０

，

８２０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鑫龘一号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

２

，

１３３

，

７９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１３３

，

７９０

中国农业银行

－

交银施罗德成长股票证券投资基

金

１

，

８９４

，

２９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８９４

，

２９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实企业变革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７２３

，

０７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７２３

，

０７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交银施罗德主题优

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６３７

，

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６３７

，

２００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工银瑞信医疗保健行业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５９７

，

５８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５９７

，

５８８

陈婷婷

１

，

３３５

，

６１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３３５

，

６１９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长信内需成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２２７

，

６６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２２７

，

６６５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亿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贵人鸟集团（香港）有限公司、贵人鸟（泉州）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福建省弘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贵人鸟（泉州）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为林清辉、丁翠圆夫妇，林清辉系林天福的弟弟。福建省弘

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林思亮、施少红夫妇，林思亮系林天福、林清

辉的侄子。贵人鸟集团（香港）有限公司、贵人鸟（泉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福建省

弘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林氏家族成员，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项目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预付款项

１６０

，

９６８

，

４３０．２６ １１４

，

８３１

，

６４５．６９ ４０．１８％

主要因预付服装供应商款项

增加

应收利息

０ ５１５

，

０６８．４９ －

本期已收到该笔利息

其他应收款

２７

，

３４９

，

８８２．３６ ７２６

，

１１４．１２ ３６６６．６１％

本期公司为控股股东代扣代

缴税收部分税款

其他流动资产

０ ４２７

，

１６２

，

３６１．４３ －

本期收回公司理财款项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８９

，

１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０ －

主要系公司参与设立的泉州

市泉翔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投资款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２２

，

６１９

，

４４２．２８ １４

，

１１５

，

２１３．８８ ６０．２５％

本期坏账准备余额增加，相应

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也增

加

预收款项

１１

，

７７９

，

４８０．８８ ４

，

２３６

，

５７６．５ １７８．０４％

本期预收经销商订金增加

项目 报告期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销售费用

３３

，

５６０

，

４７３．２５ ６２

，

１７７

，

９２１．６４ －４６．０３％

本期公司广告投入以及品牌

推广费减少

财务费用

２７

，

０４３

，

６２５．９５ １２

，

８７２

，

４５１．５０ １１０．０９％

因公司发行

８

亿元债券导致财

务费用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３４

，

８２１

，

０７５．２１ ７

，

９７９

，

０３１．４５ ３３６．４１％

本期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

营业外收入

１８

，

３００．４７ １０

，

１３１

，

９０９．０３ －９９．８２％

本期公司收到政府补贴减少

营业外支出

８３２

，

６３０．８２ １９４

，

１９７．８４ ３２８．７５％

本期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增

加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４８

，

４２９

，

８８２．３９ ９０

，

８３０

，

５１２．２１ －４６．６８％

本期支付的税款减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２８３

，

５０４

，

６９６．９５ －１２２

，

２００

，

８８７．０７ １３２．００％

本期收到经销商货款减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

金

１

，

８５４

，

２４６．５６ ０ －

本期收到理财产品利息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

现金

３８

，

１２３

，

９７８．９０ １３１

，

９４２

，

９２９．６０ －７１．１１％

主要因购置土地和固定资产

减少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０ ８９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去年同期公司收到

ＩＰＯ

募集净

额

８９１４０

万元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１８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４２

，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７．４４％

本期借款减少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１１２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９２

，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７．２３％

本期偿还银行借款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６３

，

２１５

，

９０５．０７ ８２１

，

０６１

，

８８６．４０ －９２．３０％

去年同期公司收到

ＩＰＯ

募集净

额

８９１４０

万元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5

年

1

月

20

日

,

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公告》

(

公

告编号

:

临

2015-06)

以及《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合作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2015-07),

披露公司通过

参与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借款给泉州泉晟投资有限公司

,

由泉晟投资受让虎扑

(

上海

)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部

分股权并对其增资

,

成为其第二大股东。该事项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公司与泉州晟翼投资有限公司

共同设立的泉州市泉翔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已经设立完成并与泉州泉晟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投资合作协

议》

,

泉州泉晟投资有限公司已受让虎扑

(

上海

)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并增资

,

目前相关的工商变更手

续正在进行之中。

2015

年

3

月

28

日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

详细内

容请参加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3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申请发行短期融

资券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2015-22),

目前

,

该事项已获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3

公司及持股

5%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及持股

5%

以上的股东承诺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31

日披露的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年度报告》第五节重要事项

,

报告期内

,

公司及持股

5%

以上的股东均严格履行承诺事项

,

不存在未履行承诺

事项的情形。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名称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林天福

日期 2015-04-27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蒋纬球、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蒋纬球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周玲声明

:

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３６５

，

２５１

，

５２３．２２ ３４５

，

９７７

，

８１１．４５ ５．５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

，

７７７

，

０６６．６６ １

，

６６７

，

０５３．６９ ６．６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１

，

２０４

，

８３１．２２ １

，

８１５

，

３４２．１６ －３３．６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５５

，

００６

，

１２２．８３ １８８

，

６８３

，

７４２．９２ －７０．８５％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０４７ ０．００４４ ６．８２％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０４７ ０．００４４ ６．８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０．１７％ ０．１６％ ０．０１％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２

，

９８４

，

１０１

，

７７０．９１ ３

，

１１０

，

５４０

，

０６９．７９ －４．０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１

，

０４３

，

１５５

，

８９２．５３ １

，

０４１

，

３７８

，

８２５．８７ ０．１７％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１２２

，

８３２．７５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

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

收益

１５８

，

５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１５

，

９９４．１４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４

，

９５８．４３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６９

，

９５０．１２

合计

５７２

，

２３５．４４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２９

，

６７２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江苏法尔胜泓昇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１．０７％ ７９

，

９７３

，

９１８ ７９

，

９７３

，

９１８

徐晟 境内自然人

２．１９％ ８

，

３００

，

０９２ ８

，

３００

，

０９２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

广发中

证百度百发策略

１００

指数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６１％ ２

，

３２６

，

２００ ２

，

３２６

，

２００

李锦文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８％ ２

，

２０３

，

６５５ ２

，

２０３

，

６５５

俞杰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４％ ２

，

０５５

，

８０９ ２

，

０５５

，

８０９

钱金娣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３％ ２

，

０１１

，

７５５ ２

，

０１１

，

７５５

张惠强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３％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中融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

－

融新

１４２

号资金信托合同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４８％ １

，

８２３

，

４８６ １

，

８２３

，

４８６

徐慧珠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２％ １

，

６０９

，

６０１ １

，

６０９

，

６０１

胡永添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４％ １

，

２８２

，

２９９ １

，

２８２

，

２９９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江苏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

７９

，

９７３

，

９１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９

，

９７３

，

９１８

徐晟

８

，

３００

，

０９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８

，

３００

，

０９２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广发中证百

度百发策略

１００

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３２６

，

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３２６

，

２００

李锦文

２

，

２０３

，

６５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２０３

，

６５５

俞杰

２

，

０５５

，

８０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０５５

，

８０９

钱金娣

２

，

０１１

，

７５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０１１

，

７５５

张惠强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融新

１４２

号

资金信托合同

１

，

８２３

，

４８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８２３

，

４８６

徐慧珠

１

，

６０９

，

６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６０９

，

６０１

胡永添

１

，

２８２

，

２９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２８２

，

２９９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控股股东江苏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与前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江苏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３４９７３９１８

股，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４５００００００

股，合计持有

７９９７３９１８

股。股东李锦文通过普通证

券账户持有

１０４６００

股，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２０９９０５５

股，

合计持有

２２０３６５５

股。股东俞杰通过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２０５５８０９

股。股东钱金娣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２０１１７５５

股。

股东张惠强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２００００００

股。股东徐慧

珠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１６０９６０１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公司或持股

5%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

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江苏法尔胜

泓昇集团有

限公司

江苏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在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为保证关联交易的公允性，江苏法尔胜泓昇集

团有限公司承诺：“

１

、不利用泓昇公司控制地位及影响谋求法

尔胜股份公司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泓昇公司优于市场第三

方的权利；

２

、不利用对法尔胜股份公司控制地位及影响谋求与

法尔胜股份公司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

３

、如果确属需要，关联

交易将以市场公允价格与法尔胜股份公司进行交易，不利用该

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法尔胜股份公司利益的行为；

４

、保证不会

以侵占法尔胜股份公司利益为目的，与法尔胜股份公司之间开

展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为消除将来可能与法尔胜股份公司

之间的同业竞争，泓昇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承诺：

１

、泓昇公司

及其所控制的企业、泓昇公司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企业均未从

事任何对法尔胜股份公司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生产经营业

务或活动，并保证将来亦不从事任何对法尔胜股份公司构成直

接或间接竞争的生产经营业务或活动；

２

、泓昇公司及其实际控

制人将对相关企业产品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和约束，如果

将来泓昇公司及其所控制的企业、泓昇公司实际控制人所控制

的企业的产品或业务与法尔胜股份公司的产品或业务出现相

同或类似的情况，将采取以下措施解决：（

１

）法尔胜股份公司认

为必要时，泓昇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将相关企业减持直至全部

转让有关业务的资产；（

２

）法尔胜股份公司在认为必要时，可以

通过适当的方式优先收购构成或者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资产

及业务；（

３

）如与法尔胜股份公司因同业竞争产生利益冲突，则

优先考虑法尔胜股份公司的利益。（

４

）有利于避免同业竞争的

其他措施。

２００９

年

０９

月

０７

日

长期

有效

报告期内，江苏法

尔胜泓昇集团有

限公司严格按照

承诺内容履行了

上述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

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

体原因及下一步

计划（如有）

二、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２０１５

年

０１

月

０５

日 董秘办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询问是否有参股江阴农商行

２０１５

年

０１

月

０８

日 董秘办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询问公司产品

２０１５

年

０１

月

２６

日 董秘办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询问是否收购泰州一家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０３

月

１２

日 董秘办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询问公司股票异动原因

２０１５

年

０３

月

１７

日 董秘办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询问公司是否有重组意向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蒋纬球

2015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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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第七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第七次董事会会议于

2015

年

4

月

27

日

(

星期一

)

上午

10:30

在公司

6

号会

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

名

,

实到董事

9

名

,

蒋纬球先生、程龙生先生、周辉先生、李明辉先生、董东先生、张

越先生、张文栋先生、赵军先生、曹豫先生共计

6

名董事和

3

名独立董事出席会议。董事出席情况符合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

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

;

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

,

并发表审查意见如下

:

1

、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

规定。

2

、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

所包含的信

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

、董事会提出本意见前

,

我们没有发现参与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

规定的行为。

4

、我们保证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

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表决结果

:

赞成

9

票

,

弃权

0

票

,

反对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

经董事长蒋纬球先生提名

,

同意聘请刘晓雯女士担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

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

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三、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下属各委员会成员名单的议案

1

、经董事长蒋纬球先生提名

,

选举产生了第八届董事会下属战略委员会名单如下

:

蒋纬球

(

主任

)

、李明辉、周辉、程龙生、董东、张越、赵军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2

、经董事长提名

,

选举产生了第八届董事会下属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名单如下

:

周辉

(

主任

)

、蒋纬球、程龙生、李明辉、董东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3

、经董事长提名

,

选举产生了第八届董事会下属提名委员会名单如下

:

程龙生

(

主任

)

、蒋纬球、周辉、李明辉、董东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4

、经董事长提名

,

选举产生了第八届董事会下属审计委员会名单如下

:

李明辉

(

主任

)

、蒋纬球、周辉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以上决议符合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

,

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8日

附

:

刘晓雯个人简历及联系方式如下

:

1.

个人简历

:

刘晓雯女士

,1983

年

2

月出生

,

苏州大学本科学历

,

管理学学士。

2007

年

10

月起先后在江苏法尔胜股份有

限公司资金部及董事会办公室工作。

刘晓雯女士于

2015

年

4

月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明》

,

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 等的有关规

定。

刘晓雯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或持股百分之五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截止目前

,

刘晓雯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2.

联系方式

:

联系电话

:0510-86119890

传 真

:0510-86102007

电子邮箱

:liuxiaowen@chinafasten.com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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